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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做好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(建办

城[2007]34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

专项治理工作办公室： 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

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2007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[2007]32号）要求，2007年要进一步做好规范出租汽

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充

分认识进一步做好专项治理工作重要意义 进一步做好规范出

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工作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促进出

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，也是维护出租汽车行业和社会

稳定，为党的十七大召开创造良好环境的需要。2006年规范

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，但一些

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，清理乱收费、打击非法营

运等专项治理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，规范经营权出让和规范

企业经营行为任重道远，行业管理长效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

，局部地区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。各地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

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，充分认识进一步做好专项

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，继续抓好规范出租汽车管理专项治理

工作，明确目标、落实责任，周密部署，抓好落实，确保行

业和社会稳定。 二、明确专项治理工作指导思想和目标 进一

步做好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工作，要以邓小平理

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，

以保持出租汽车行业总体稳定、促进社会和谐为中心，以巩



固专项治理成果、提高行业服务水平为重点，立足当前，着

眼长远，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，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

发展。 专项治理工作要力争达到以下目标：一是贯彻落实国

办发[2007]32号文件要求，确保出租汽车行业持续稳定发展；

二是今年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要统一行业主管部门，落实

管理责任；三是加强法规建设，促进行业依法管理；四是逐

步建立责任明确、反应灵敏、监管到位、规范有序的出租汽

车市场运营秩序。 三、落实专项治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（一）

进一步落实出租汽车稳定工作责任制。继续落实出租汽车稳

定工作省长、市长负责制，完善出租汽车管理协调机制，制

定行业稳定工作应急预案，建立突发事件处置机制，畅通出

租汽车司机合法合理诉求渠道，预防和妥善处理不稳定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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